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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政府补助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一、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

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近日收到两笔政府补助资

金共计人民币40,956,378.72元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 

1、增值税退税款9,736,378.72元。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2008年《关于资源

综合利用及其他产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[2008]156号）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

局2011年《关于调整完善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及劳务增值税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

[2011]115号），公司利用工业烟气回收的硫酸和利用废旧蓄电池回收的铅金属均享

受增值税即征即退50%的税收优惠。公司于2014年12月30日收到上述产品增值税退税

款9,736,378.72元。  

2、奖补资金 31,220,000.00 元。公司近日收到济源市玉川产业聚集区管理委员

会（玉川文【2014】92号）《关于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政府补助资金请

示的批复》，鉴于公司多年来在环境治理、绿色冶炼、废水处理利用方面做出的贡

献，济源市玉川产业聚集区管理委员会决定对公司奖补 31,220,000.00 元。公司于

2014年 12月 31日收到该奖补资金。 

二、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 

按照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—政府补助》的规定，公司将上述增值税退税款

9,736,378.72元及奖补资金 31,220,000.00元均计入 2014年度的营业外收入，确

认为当期损益。具体会计处理仍须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，敬请广

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五年一月七日 


